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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属各单位、院机关各部门:
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从严管理干部的有关精神,坚持对干部严格要求、严格教育、

严格管理、严格监督,进一步加强对我院所(局)级领导人员(以下简称领导人员)的日
常管理和监督,现就健全我院领导人员的谈心谈话机制提出以下意见。

一、领导人员谈心谈话应坚持以人为本、重在日常、分级管理、分工负责的原则,主
要包括任前谈话、离任谈话、反馈谈话、提醒谈话和日常谈心五种形式。

二、任前谈话一般在领导人员正式任用前进行,采用个别谈话方式。 谈话内容主
要包括提出履职要求、廉洁自律要求等,结合考察时提出的不足给予提醒,明确努力方
向。 院长或分管干部工作的院领导与新任院机关正职、分院及院属单位党政正职进行
谈话;相关院领导或人事局负责人与新任院(分院)机关、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党政副
职进行谈话;分院分党组书记与系统内单位新任党政副职进行谈话;院属教育机构的
党委书记与本单位党政副职进行谈话。

三、离任谈话一般在领导人员正式离任前进行,采用个别谈话方式。 主要肯定和
感谢领导人员在任期间的工作;结合其实际情况,向其介绍离任后相关的干部人事政
策和相关规定;进一步了解其离任后需要组织上帮助解决的问题等。 视情况由院领
导、人事局负责人或分院分党组书记与离任领导人员进行谈话。

四、反馈谈话在领导班子换届(届中)考核结果经院党组会审议通过后进行,主要
采用集体谈话方式。 重点是向领导班子反馈领导班子民主测评情况、总体评价情况以
及职工的建议和希望,肯定成绩,指出不足,提出要求,明确努力方向。 反馈谈话根据
工作需要,由相关院领导、人事局负责人或分院分党组书记负责。

五、提醒谈话一般采用个别约谈方式。 主要在干部日常管理监督工作中,对领导
人员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以及其他需要引起注意的情况,及时进行提醒。 提醒谈话一
般由人事局、分院分党组负责人进行,也可以根据提醒对象的具体谈话内容确定适当
的谈话人。

六、日常谈心采用个别谈话方式进行。 主要通过交流思想,交心谈心,了解领导人
员的工作、生活和思想动态,帮助其解决思想困惑或实际难题。 同时注意关注领导人
员心理健康,并及时给予关心和帮助。 院领导、人事局与分院分党组负责人要加强与
相关单位领导人员的日常谈心,建立常态化的联系机制。 各单位党政主要领导应与班
子其他成员建立日常谈心机制。

七、任前谈话、提醒谈话要建立谈话记录,将谈话对象、谈话人、谈话时间及主要谈
话内容记录并及时汇总分析,各分院将相关情况于每年年底报院人事局。

八、全院中层领导人员的谈心谈话可参照本意见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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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
2016 年 11 月 3 日

(联系部门:人事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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